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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是公平僱傭中心的共同創始人行政總裁Scott Stiles。本中心於三年前成立，背後原

因是因為我們看到香港出現非法中介費的問題。我們認為，向勞工收取費用對任何一方都

並非具效益的做法。 

因此，我們決定成立僱傭中心，以證明不向外傭徵收中介費是可行的，事實證明我們是對

的。在這三年間，我們已成功為1700名傭工進行配對，我們位於灣仔的中心亦聘用超過20

名全職員工。 

我們對政府近期就處理非法中介費的政策表示支持。我們支持對濫收費用的僱傭中心判處

罰款，新的懲罰政策將帶來阻嚇作用。 

我們支持設立實務守則背後的用意，亦歡迎針對業界職業操守訂立的框架。然而，在現階

段，該守則無可否認會帶來行政上的負擔，當中涉及多方簽名及公司印章等。但這對我們

不是太大的問題，因為我們相信勞工處於不久的將來會提高措施的效率。 

我們對實務守則的主要憂慮在於進行檢查的程序。目前，調查人員會探訪僱傭中心並按照

清單進行檢查，會要求中心提供資料作出查核。他們需要僱傭中心提供外傭的簽署，證明

中心並無收取非法費用。這做法存在兩大問題。 

第一，外傭乃處於弱勢。對他們而言，失去工作是他們的最大恐懼。因此要迫使他們簽署

文件聲稱他們並無繳交費用是輕而易舉的。 

要查明真相，當局應直接與外傭溝通。 

第二個問題，是中介公司可以自行選取所呈交的資料，挑選並無繳交費用的外傭，是為調

查中的流動。違法者將挑選對他們有利的案例。我們建議直接向外傭查詢中介公司的做法

，而非由中介公司提供文件證明雇員並無支付費用。 

在此情況下，勞工處應可抽查中介公司的資料庫。勞工處可隨機抽樣，直接聯絡挑選的外

傭，向他們查詢中介公司的做法。根據此做法，抽樣調查200宗案例，將相較以現行方式

進行2000次調查更具成效，尤其是勞工處能夠針對獲投訴的中介公司。 

我們相信，香港可成為亞洲地區就家庭傭工問題的領導者。我們收到內置15個國家僱傭中

介公司的聯絡，希望能採用我們的運作模式。世界各地對此議題都表示關注。我每每都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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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表示，我們之所以在香港成立的原因，是因為香港擁有良好的法律系統。問題並不在

於立法，而在於執行。而我相信，只要將檢查改為調查，問題便會迎刃而解。謝謝。 

 
 
END 

 
 


